
公務人員赴大陸相關資訊 

關於公務員赴大陸新規定的說明 

行政院大陸委員會 

95 年 10 月 20 日  

一、公務員赴大陸新措施自 95 年 10 月 19 日開始實施，係尊重立法院的修法結果。  

內政部依據兩岸條例第 9 條修正條文規定的授權，業於 95 年 10 月 19 日訂定「簡

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陸地區作業

要點」，並同步修正發布實施「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陸地區許可辦法

」。此項公務員赴大陸的新措施，係基於尊重立法院針對兩岸條例的修法結果，配合自

95 年 10 月 19 日開始實施。  

二、此項新措施將深化兩岸的交流，促進兩岸間的良性互動。  

依銓敘部截至 95 年 6 月的統計資料，全國公務員人數計 335,920 人(包括行政機關

、公營事業機構、醫療衛生機構及公立學校職員，但不含公立學校教師、軍人) ，而適

用本項作業要點規定的公務員，為簡任或相當簡任十職等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的

人員，佔各機關(構) 人員的絕大多數。此項新措施，將進一步深化兩岸的交流，增進

公務員對大陸的了解，體驗大陸的民情，也可適當宣傳政府政策，並將我們的民主自由

經驗傳播大陸，相信這將再一次促進兩岸間的良性互動。  

三、公務員逕向服務機關申請，無需再經內政部許可，但應檢附有關文件真實填載申請

表。  

符合作業要點規定的公務員，逕向服務機關申請核准，首長向直接上級機關申請，

無須再經內政部許可，也無事由的限制，可以申請赴大陸進行探親、探病或探訪親友的

社會交流活動，或從事參訪、會議或各種交流性質的專業活動，也可以赴大陸地區旅行

遊覽活動。但應將赴大陸從事活動內容真實填載，並檢附旅遊行程表、交流活動計畫或

探訪對象相關證明等之有關文件，俾利服務機關（構）審核決定。  

四、公務員對大陸資訊了解相對有限，赴大陸應注意維護自身安全；將私人活動單純化

，避免行為違反法令，影響政府或國家利益。  

大陸資訊向來不透明，且由於人治色彩濃厚，治安日益惡化，各項有關人身安全遭

受威脅之事件，日趨頻繁，公務員對大陸資訊的了解相對有限，恐有大陸風險認知不足

 1



的問題，赴大陸地區從事各項活動時，均應特別注意自身安全。遇有緊急危難情事，應

儘速聯絡服務機關（構）及我方海基會，以為協處。  

公務員赴大陸地區，不得從事妨害國家安全或利益之活動；未經許可，不得與大陸

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關（構）簽訂任何形式之協議，或從事涉及政治性內容

之合作行為。此均為現行相關法令規定，尤應遵守避免行為違犯。  

公務員依作業要點經核准赴大陸地區，係屬在大陸的私人活動，行為應單純化，對於涉

及公務相關活動，無論是否為所屬業務，均禁止為之，避免影響機關業務，甚或衝撃政

府或國家利益。  

五、修正條文授權行政機關訂定作業要點，賦予行政機關內部管理的處理機制；機密維

護不能只著眼於國家安全機密，公務機密亦不可偏廢。  

修正條文雖採取開放措施，免除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

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應經內政部許可的程序，但仍保留行政機關處理機制，賦予內部管

理的權責。  

在新措施下，兩岸人員的往來交流加深，除國家機密外，公務員所涉一般公務機密

或重大安全業務，諸如相關國防、社會、經濟、資訊、疫災等各層面之國家安全問題，

實亦不可偏廢，各機關（構）應針對機關的特性，因應開放措施，以維護機關業務的正

常安全運作。  

六、各機關（構）應作好準備，檢視內部管理作業，並承擔及面對可能衍生風險及問題

，務期公務員赴大陸交流平安順利。  

各機關（構）業務涉及大陸事務層面者，已成常態性的一環，因此，各機關（構）

辦理公務員赴大陸地區事宜，更應統合內部人事、政風及業務單位，俾結合業務層面，

發揮機關職掌範圍內大陸事務的處理職能。  

因此，各機關受理所屬公務員赴大陸地區的申請，不應單獨責成人事單位審核，應

考量機關業務性質或特殊實務需要，建立事前了解及事後意見反映、追蹤檢討之內部管

理作業規範或補充規定，完善機關內部準備事宜，務期公務員赴大陸，能在有序交流下

進行，並都能夠平安順利。  

七、許可辦法相應配合修正；同時調整放寬人道的相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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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陸地區許可辦法」亦相應配合作修正

，下列公務員及警察人員，仍應依規定向內政部申請許可後，始得赴大陸地區：  

（一）所任職務之職務列等或職務等級跨列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及警監三階

以上者。  

（二）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人員。  

（三）經服務機關（構）遴派或同意赴大陸地區從事與業務相關活動或工作之公務事由

申請赴大陸地區者。  

（四）經所屬機關（構）核准於國內、外進修，而隨同該進修單位進入大陸地區從事各

項活動者。  

除此之外，對於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人員，亦相應放寬調整赴大陸探親之親屬範圍

（由三親等調整為四親等），並增訂如確有必要，得申請赴大陸探視臺灣配偶或四親等

內之親屬，對於人道需要，作了相應的調整放寬措施。  

八、有關機關應加強宣導工作，各機關（構）應作好內部管理作為，務期公務員赴大陸

交流有序進行。  

內政部發布相關作業要點及許可辦法後，將會同行政院人事行政局、法務部（政風

司）及本會等有關機關，進行各項宣導工作，加強公務員在大陸的自身安全維護意識，

增進公務員對大陸風險的認識；同時促請機關建立人員赴大陸的內部處理流程，強化機

關處理大陸事務的職能，並建構機關內部完善因應機制與管理配套，讓此項交流的新措

施得以有序進行。 

 

 

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及警

察人員赴大陸地區作業要點 

一、本要點依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以下簡稱本條例）第九

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二、公務員及警察人員所任職務之職務列等最高在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

階以下或職務等級相當簡任第十職等以下，且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

以非公務事由申請赴大陸地區者（以下簡稱申請人），依本要點規定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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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 

公務員及警察人員經服務機關（構）遴派或同意赴大陸地區從事與業

務相關活動或工作者，依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陸地

區許可辦法規定辦理。 

三、本要點所稱公務員及警察人員，指公務員服務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之人

員。 

本條例第九條第三項所稱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

指本條例第九條第四項第二款規定以外之前項人員。 

四、申請人應於赴大陸地區七日前填具申請表（格式如附表），向服務機關

（構）申請，機關首長應向直屬上級機關申請。但有急迫情形者，不

受應於七日前申請之限制。 

五、申請人赴大陸地區以參團為原則。 

六、申請人赴大陸地區，應遵守相關法令規定，不得從事妨害國家安全或

利益之活動，並應注意維護國家、公務機密，嚴防洩漏或交付應秘密

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 

申請人赴大陸地區對於涉及公務相關之活動，無論是否為所屬業務，

均禁止為之。 

七、申請人非經各該主管機關許可，不得有下列情事： 

（一）與大陸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關（構）簽訂任何形式之

協議或共同發表宣言等政治性活動。 

（二）與大陸地區黨務、軍事、行政、具政治性機關（構）、團體或涉

及對臺政治工作、影響國家安全或利益之機關（構）、團體為任何

形式之合作行為。 

（三）與大陸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關（構），為涉及政治性

內容之合作行為。 

（四）與大陸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關（構）聯合設立政治性

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五）與大陸地區地方機關締結聯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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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申請人赴大陸地區遇有急難時，應先維護個人自身安全，並儘速聯繫

服務機關（構）及財團法人海峽交流基金會協處；服務機關（構）應

提供必要之協助。 

九、各機關（構）辦理本要點所定事項，應考量其業務性質或特殊實務需

要，建立事前了解及事後意見反映、追蹤檢討之內部管理作業規範或

補充規定。 

前項作業規範或補充規定，應依所屬人員赴大陸地區交流情形、衍生

問題，隨時檢討調整因應。 

十、申請人在大陸地區，應維護政府形象，如有涉足不正當場所或涉嫌洩

漏國家、公務機密等情事者，服務機關（構）應即處理，並按情節輕

重予以懲處，其觸犯刑事法律者，移送司法機關處理。 

 

修正核定「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陸地區許可辦法」修正

條文 

公布期間:2006/10/18~2007/10/18 

依據中華民國９５年１０月１７日行政院院臺陸字第０９５００４６９７

９Ｂ號函修正核定「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陸地區許可辦

法」修正條文；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九十五年十 

月十九日施行。 

第一條  本辦法依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以下簡稱本條例）

第九條第九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公務員，指公務員服務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之人員。 

本辦法所稱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公務員及警監三階以

上警察人員，指所任職務之職務列等或職務等級跨列簡任或相當

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及警監三階以上者。 

本辦法所稱特定身分人員，指下列各款人員： 

一、本條例第九條第三項所定國家安全局、國防部、法務部調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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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所屬各級機關未具公務員身分之人員。 

二、本條例第九條第四項第三款及第四款所定人員。 

第四條 對於本條例第九條第四項第二款、第三款所定從事涉及國家機密

業務之人員，各機關（構）或受託團體、機構，應依人員異動、

業務調整狀況及本條例第九條第五項、國家機密保護法、涉及國

家安全或重大利益公務人員特殊查核辦法，隨時進行檢討，列冊

函送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理局（以下簡稱境管局）。 

第五條 臺灣地區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之公務員、警監三階以

上之警察人員及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人員，符合第六條至第十三

條規定者，始得進入大陸地區。但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一職等以

上之公立各級學校校長、兼任行政職務之教師、職員（含人事、

主計）、專業技術人員、研究人員、無軍籍軍訓教官、社會教育機

構聘任專業人員、學術研究機構聘任之研究人員及中央研究院之

行政及技術人員，不在此限。 

前項人員申請進入大陸地區，應經所屬機關、中央主管機關或其授

權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轉境管局申請許可。但經有關

機關認有特殊考量必要者，不在此限。 

第六條 前條第一項前段所定人員，有在大陸地區設戶籍之配偶或四親等

內之親屬者，除下列人員外，得申請進入大陸地區探親： 

一、擔任行政職務之政務人員。 

二、從事有關國防或機密科技研究者。 

三、中央各機關所派駐外人員，及任職國家安全局、國防部、法務

部調查局及其所屬各級機關人員。 

第七條 第五條第一項前段所定人員，有在大陸地區設戶籍之配偶或四親

等內之親屬，患重病、受重傷或死亡未滿一年者，除下列人員外

，得申請進入大陸地區探病或奔喪： 

一、擔任行政職務之政務人員。 

二、從事有關國防或機密科技研究者。 

三、中央各機關所派駐外人員，及任職國家安全局、國防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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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部調查局及其所屬各級機關人員。 

第五條第一項前段所定人員，其在臺灣地區配偶或四親等內之親 

屬進入大陸地區，罹患傷病或死亡未滿一年或有其他危害生命之

虞情事或確有探視之必要者，得申請進入大陸地區探病、奔喪或

探視。 

第八條 臺灣地區各機關（構）掌理大陸事務人員，經所屬機關（構）遴

派，得申請進入大陸地區訪問或處理相關重大事務。 

前項掌理大陸事務人員，指各機關（構）處理大陸事務，並報經

行政院大陸委員會備查之人員。 

第九條 臺灣地區公務員，經所屬機關（構）遴派或同意者，應依本辦法

申請許可，始得進入大陸地區從事與其業務相關之講學、訪問、

觀摩、演講、會議、表演、展覽、比賽、拍片、製作節目等活動

。 

第十條 臺灣地區公務員經所屬機關（構）核准於國內、外進修，而隨同

該進修單位進入大陸地區從事各項活動者，應依本辦法規定申請

許可。 

第十一條臺灣地區公營事業機構之公務員，經所屬機構遴派或同 

意者，得申請許可進入大陸地區從事下列商務活動： 

一、商務考察、訪問。 

二、商務會議。 

三、蒐集資料。 

四、間接貿易。 

五、間接投資或技術合作。 

六、其他經主管機關許可之商業行為。 

第十二條國防部及其所屬各級機關（構）之聘僱人員或其他具有公務員身

分之新聞從業人員，經所屬機關（構）同意，得申請進入大陸地

區從事採訪活動。 

第十三條擔任中央機關行政職務之政務人員及直轄市市長、縣（市）長，

不適用第九條及第十條規定。但得申請進入大陸地區參加國際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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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所舉辦之國際會議或活動。 

前項但書所定會議或活動，不包括由大陸地區機關（構）單獨舉

辦之非國際組織會議或活動。 

第十四條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陸地區，不得擅自從事與

大陸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關（構），簽訂任何形式之協

議或共同發表宣言等政治性活動。 

第十五條第五條第一項但書所定人員申請進入大陸地區者，應經所屬機構

或校院審核其事由，並附註意見。但公立大專校院長及社會教育

機構聘任之首長，須先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或直轄市政府審核其事

由，並附註意見；中央研究院院長，須報經總統府審核其事由，

並附註意見。 

依第六條或第七條規定申請進入大陸地區者，應報經所屬機關（

構）審核其事由，並附註意見。但申請人為各機關（構）首長者

，應報經上一級機關（構）或監督機關審核其事由，並附註意見

。 

依第八條規定申請進入大陸地區者，應報經所屬中央主管機關或

直轄市政府核轉行政院大陸委員會審核其事由，並附註意見。 

依第九條或第十條規定申請進入大陸地區者，應報經所屬中央主

管機關或直轄市政府審核其事由，並附註意見。 

依第十一條規定申請進入大陸地區者，應報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審核其事由，並附註意見。 

    依第十二條或第十三條規定申請進入大陸地區者，應報經所屬機

關（構）審核其事由，並附註意見。但申請人為各級機關（構）

首長者，應報經上一級機關（構）或監督機關審核其事由，並附

具意見。 

第十六條依本辦法申請進入大陸地區者，應填具進入大陸地區申請表，向

所屬機關（構）提出，由前條所定機關審核其事由，並附註意見

，核轉境管局申請許可。但第三條第三項第二款人員申請進入大

陸地區，應填具進入大陸地區申請表，向境管局申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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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本條例第九條第四項所定各款人員，申請進入大陸地區，應經內

政部會同國家安全局、法務部及行政院大陸委員會等機關共同審

查許可，始得進入大陸地區。 

本條例第九條第四項第三款及第四款人員申請進入大陸地區，應

於預定進入大陸地區之日三星期前，向境管局提出申請。 

    依第一項規定所為之審查，必要時得邀集申請人（原）服務機關

所屬中央主管機關或委託機關列席。 

本條例第九條第四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五款現職人員，由服務

機關審核其事由，並附註意見後，轉送內政部會同國家安全局、

法務部及行政院大陸委員會等機關共同審查；第四項第三款人員

，由委託機關或受託團體、機構造具名冊函送境管局備查，並副

知當事人；第四項第四款人員，原服務機關、委託機關或受託團

體、機構應於退離職人員退離職二星期前，造具名冊函送境管局

，並副知當事人。但臨時提出退離職情形，應於退離職人員退離

職前送達境管局。 

第十八條臺灣地區公務員依第八條至第十三條規定進入大陸地區之停留期

間，不得逾一個月。但因業務需要，報經所屬中央主管機關（構

）核准者，不在此限。 

第十九條臺灣地區公務員經所屬機關（構）遴派進入大陸地區從事與業務

相關活動者，以公費為之。申請從事第九條或第十條所定活動，

並經所屬機關（構）同意者，以自費為之。 

    前二項之假別，由所屬機關（構）依個別適用之請假規定，視實

際需要，覈實辦理請假 

第二十條辦法自中華民國九十五年十月十九日施行。 

 

 

總統令  中華民國 95 年 7 月 19 日  華總一義字第 09500102611 號 

茲修正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九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陳水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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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院長 蘇貞昌 

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修正第九條條文 

中華民國 95 年 7 月 19 日公布  

第 九 條  臺灣地區人民進入大陸地區，應經一般出境查驗程序。 

主管機關得要求航空公司或旅行相關業者辦理前項出境申報

程序。 

臺灣地區公務員，國家安全局、國防部、法務部調查局及其

所屬各級機關未具公務員身分之人員，應向內政部申請許可

，始得進入大陸地區。但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

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陸地區，不在此限

；其作業要點，於本法修正後三個月內，由內政部會同相關

機關擬訂，報請行政院核定之。 

臺灣地區人民具有下列身分者，進入大陸地區應經申請，並

經內政部會同國家安全局、法務部及行政院大陸委員會組成

之審查會審查許可： 

一、政務人員、直轄市長。 

二、於國防、外交、科技、情治、大陸事務或其他經核定與

國家安全相關機關從事涉及國家機密業務之人員。 

三、受前款機關委託從事涉及國家機密公務之個人或民間團

體、機構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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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前三款退離職未滿三年之人員。 

五、縣（市）長。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所列人員，其涉及國家機密之認定，由

（原）服務機關、委託機關或受託團體、機構依相關規定及

業務性質辦理。 

第四項第四款所定退離職人員退離職後，應經審查會審查許

可，始得進入大陸地區之期間，原服務機關、委託機關或受

託團體、機構得依其所涉及國家機密及業務性質增減之。 

遇有重大突發事件、影響臺灣地區重大利益或於兩岸互動有

重大危害情形者，得經立法院議決由行政院公告於一定期間

內，對臺灣地區人民進入大陸地區，採行禁止、限制或其他

必要之處置，立法院如於會期內一個月未為決議，視為同意

；但情況急迫者，得於事後追認之。 

臺灣地區人民進入大陸地區者，不得從事妨害國家安全或利

益之活動。 

第二項申報程序及第三項、第四項許可辦法，由內政部擬訂

，報請行政院核定之。 

相關詳情及申請表填寫範例請洽行政院大陸委員會網站 http://www.mac.gov.tw/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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